关于汤文建行政罚款催告书的送达公告

　　被催告个人：汤文建（身份证号码：35223019**********）
　　户籍地址：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玛坑乡下坑村何岭1号
我局已于2022年3月9日向当事人直接送达深机场公（机场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33100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对当事人作出罚款人民币500元的行政处罚。因当事人逾期超过50日未缴纳上述罚款至行政处罚决定书指定账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对当事人加处滞纳金500元,两项合并共需缴纳罚款1000元。履行方式为持深机场公（机场）行罚决字〔2022〕33100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前往指定银行缴纳罚款：
收款账户：深圳市财政局
收款账号：9558854000001513733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
附言：A4403955000002022036017
[bookmark: _GoBack]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《催告书》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深机场公（机场）催字〔2022〕33027号《催告书》，你应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深机场公（机场）催字〔2022〕33027号《催告书》，逾期不领取视为送达。若你自《催告书》送达之日起10日内未缴纳罚款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你可在收到本通知书3个工作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，逾期未提出的，将视为放弃权利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2月28日


